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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實務專題製作競賽辦法 

                                                 民國  99 年 3 月 5 日 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依據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實務專題課程制定。 

第二條 為鼓勵本系師生積極從事電子、通訊及資訊相關實務專題研究、提昇研

究發展與實務製作能力，特舉辦此實務專題競賽及展示會，藉此激發創

新思維與設計構想的實現，以提昇學生理論與實作並重及團隊合作解決

問題之能力，以培育具創新能力之人才。 

第三條 競賽組別分電子組、通訊組、資訊組及綜合組分組評比。 

第四條 本實務專題競賽評審委員之設置，邀請校內外業界人士擔任評審委員。 

第五條 參賽資格： 

一、 本系大學部、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應屆畢業學生修習實務專題

者，應於本系老師指導下以組為單位參與競賽。 

二、 延修或特殊狀況無法以組為單位參賽者，經指導老師同意可以個

人名義參與競賽。 

三、 參加競賽隊伍之專題製作不得抄襲。若經檢舉查證屬實，即取消

其參賽資格。 

第六條 報名方式： 

一、 參賽隊伍應經指導老師同意推薦。 

二、 本系採『網路報名』方式，應於正式公告期間內上網登錄報名，

並將專題資料、組員資料及論文檔案上傳至報名網址。(格式均公

佈於報名網頁上) 

三、 為配合競賽作品展示，各組需準備全開海報一張(長寬為 90cm×

70cm，內容含作品名稱、參賽同學、摘要、設計原理、結果)於現

場張貼，並自行備妥論文說明，利於現場說明。 

第七條 評審方式： 

本專題製作競賽由評審委員依參賽隊伍之專題實作報告書及口頭報告

進行評比，各競賽組別擇優前三名與佳作若干名，並將得獎名次公佈於

電子系網站，擬於系週會公開表揚。 

評比原則如下： 

一、 成果報告內容與簡報技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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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創性 20% 

三、 功能性、理論完整性 20% 

四、 教學之助益性 20% 

五、 產業應用、實用性、推廣應用性、貢獻度 20% 

第八條 獎勵方式 

評審委員分別就電子組、通訊組、資訊組及綜合組擇優前三名與佳作若

干名，獲獎隊伍頒發獎金及獎狀，以資鼓勵，如下表所示。 

專題製作各組之獎勵 

獎項 參賽同學 指導教授 

第一名 
每組獎金參仟元及 

每人獎狀乙紙 

獎勵金伍仟元及 

獎狀乙紙 

第二名 
每組獎金貳仟元及 

每人獎狀乙紙 

獎勵金伍仟元及 

獎狀乙紙 

第三名 
每組獎金壹仟元及 

每人獎狀乙紙 

獎勵金伍仟元及 

獎狀乙紙 

佳三作 每人獎狀乙紙 獎狀乙紙 

獲獎者將於系週會公開舉行頒獎。 

第九條 競賽時程、活動時間及地點將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定期公告。 

第十條 注意事項： 

一、 同一作品不得重複參加其他年度本系舉辦之專題製作競賽。 

二、 參賽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

有具體事實，則追回資格與獎勵。 

三、 參賽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侵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

追回入圍資格與獎勵，報請學校依規定予以處分外，並自負法律

責任，承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四、 參賽作品若為產學合作案，產品需註明清楚合作單位、計畫名稱

及計畫執行時間。 

五、 參賽作品如和作者或指導教授其他已獲獎之作品相類似時，應主

動註明本次參賽作品與過去獲獎作品之不同處。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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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98 年度畢業專題評分表 

 

 組別編號： 
口試時間： 

口試評分地點： 

專題

名稱 
 

分組

評分

老師 

 組員姓名及學號 

  

  

評分

項目 

成果報告內容

與簡報技巧 

20% 

原創性 

20% 

功能性、理論

完整性 

20% 

教學助益性 

20% 

推廣應用性 

20% 

     

備 

 

註 

評分項目： 

 成果報告內容與簡報技巧：內容是否詳實說明、引用資料是否

適當、是否達到預期之計畫目標、簡報是否順暢及應對能力。 

 原創性：其內容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實用價值或創意價值。 

 功能性、理論完整性：實用功能程度及系統計設及製作之適切

程度。 

 教學助益性：與教學課程契合程度、與現有實習設備配合程度

及適合學生之需要程度。 

 推廣應用性：是否值得推廣及是否符合業界的需求與應用。 

 

評分老師簽名：              


